
原告浦东医保中心相关领导接受媒体采访上海追偿权纠纷第一案昨天在浦东法院宣判 据悉， 为了避免信息孤

岛， 导致医保基金追偿难， 本

市司法部门正在探索建构沟通

协作机制。

“过去靠人工筛查， 效率

低、 漏点多。 现在用数据模型

‘挖’线索，事半功倍！ ”松江检

察院检察官介绍， 该院开发的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医保基金

监督模型”， 通过关键词抓取、

数据比对， 已锁定异常数据。

该院会同法院、 医保行政

部门会签《关于建立医疗保障

基金监管长效协作机制的意

见》， 形成了医保涉诉信息推

送、 支持医保行使追偿权、 办

案协作等协同机制， 构建起

“行政 + 审判 + 检察” 全流程

医保基金监管体系， 实现了向

第三人追偿医保垫付费用的信

息化、 制度化和常态化。 市医

保中心已将包括监督模型发现

在内的 2000 余条追偿线索下

发至各区， 推动了医保基金追

偿工作在本市的全覆盖。

浦东法院副院长毛海波表

示， 本市正通过数字法院建设

中的应用场景来发现医保基金

垫付的情况， 并将这些信息推

送给医保部门。“包括案件中医

保基金支出的金额， 谁是责任

主体， 他们应该承担怎样的比

例责任，都推送给医保中心，由

他们作为原告进行追偿。”浦东

医保中心主任倪政韦透露， 目

前已经收到了市高院转发医保

部门的涉及浦东新区相关案例

600 多件， 时间跨度大约为 2

年。 “根据我们目前的研判，

以后每年大约有将近 400 件这

样的案件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追

偿医保基金。” 倪政韦说。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一起出租车撞伤行人的交通事故， 肇事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伤者住院治疗花费的医疗费中， 部分由医保基金统筹支

付， 其他则由伤者自行支付。 此后， 出租车公司及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向伤者赔付了其实际支出的医疗费。 那么， 由医保基金统

筹支付的费用， 该由谁来承担？

昨天下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陆家嘴法庭开庭审理了上海市浦东新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 （以下简称“浦东医保中心”） 与

某出租车公司、 某保险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 该案由浦东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毛海波担任审判长， 与陆家嘴法庭庭长韩伶、 审判员

励希彦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庭审， 合议庭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由保险公司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支付浦东医保中心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垫付的款项， 剩余部分由出租车公司予以支付。

据悉， 这是今年 3 月 1 日《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 实施后， 上海法院判决的首例由医保中心作为原告提起的医保基金追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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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偿不再难！ 医保垫付款“吐”出来
新规实施后上海首例医保追偿案胜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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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某出租车

公司员工汪某驾驶出租车与行

人赵某发生碰撞， 造成赵某受

伤。 因汪某驾驶车辆时违反礼

让行人的规定， 最终被认定承

担事故全部责任。 事发后， 赵

某住院治疗产生近 15 万元的

医疗费。 其中， 4 万余元由医

保账户统筹支付， 其余部分由

赵某自行支付。

此后， 赵某以出租车公

司、 承保肇事车辆的保险公司

为被告， 向浦东法院提起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法院判

决保险公司赔偿赵某医疗费、

残疾赔偿金、 护理费等共计

16 万余元， 出租车公司赔偿

赵某 4000 余元。 双方均未提

出上诉， 出租车公司和保险公

司自动履行了判决。

赵某的损失已全额获赔，

但医保基金垫付的 4 万余元却

无人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

会保险法》 第三十条规定， 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

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今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 《上海市医疗保

障条例》 也明确规定， 基本医

疗保险基金用于支付应当由第

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的， 医疗

保障经办机构有权依法追偿。

据此， 浦东医保中心向浦东法

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出租车

公司、 保险公司返还医保基金

先行垫付的 4 万余元。

庭审中， 出租车公司辩

称， 4 万余元医疗费均用于治

疗赵某自身疾病， 与案涉交通

事故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医保

中心的诉请缺乏证据支撑和法律

依据。 医保基金已支付的钱款系

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对参保人员的

福利性支出，不应由该公司承担。

保险公司则认为， 案涉车辆

在该公司投保交强险 （限额20万

元）和商业三者险（限额10万元），

该公司在交通事故案件中已履行

了相应赔付义务， 因此即便法院

判决自己应当承担返还责任， 也

应在剩余保险限额内处理。

法院认为， 基本医疗保险基

金是我国为保障职工的基本医

疗， 向单位和个人筹集用于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的专项基金。 综合

本案情况， 保障医疗保险基金先

行支付医疗费获得合法合规追

偿， 有利于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促进社会公平。 最终法院判决两

被告返还医保基金 4 万余元。

“刚才庭审过程中的抗辩

已经非常清晰地表明了我们的

态度： 对于侵害医保基金的行

为我们必须拿出行动。” 参加

诉讼的浦东新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副局长陈大可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 随意占用医

保基金是对广大参保人员共同

利益的侵权。 “从维护社保基

金和医保基金的规范使用角度

来看， 我们确实需要履行相应

的追偿权。” 但他也坦言过去

由于信息不对称、 追偿成本

高、 法律细则缺失， 导致大量

垫付资金难以追回。 而这样的

情况在全市各区都普遍存在。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曾对这

一现象进行调研发现， 一方

面， 医保基金垫付的费用， 一

般不认定为原告的直接财产损

失， 在医保基金不起诉的情况

下， 法院无法审理垫付的部

分， 也就是“不告不理”； 而

另一方面， 负有追偿职责的医

保部门， 却没有有效途径获取

诉讼信息， 从而辨别出因第三

人侵权引发的医保支出， 这就

导致医保基金的追偿权落了

空。

检察官通过进一步分析卷

宗发现， 易发生医保基金账户

垫付医疗费用的案件在案由、

类型上相对集中， 在案证据、 裁

判文书中一般载明“医疗费用”

“统筹支付” 等内容。 为进一步

排摸类案情况， 该院构建了

“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医保基

金监督模型”， 调阅相关数据，

通过要素识别、 数据清洗等，

以姓名、 身份证号等为连接因

子进行比对， 发现可能涉及医疗

保障基金承担依法应由第三人或

工伤基金负担的医疗费用的异常

数据 20 余条， 疑似未追回的医

保基金钱款 70 余万元。 这些

“沉睡” 的资金背后， 暴露出部

门协作断层与制度衔接不足的深

层问题。

2025 年 3 月 1 日施行的

《上海市医疗保障条例》 （以

下简称 《条例》）， 为破解追偿

难题提供了“硬核” 支撑。

“此前我们不能及时掌握医保

基金被垫付的情况， 相关法律

也没有明确规定医保部门有追

偿的权利。” 陈大可表示， 通

过 《条例》， 进一步明确了医

保部门的职权， 打通了依法追

偿的渠道， 为保障医保基金安

全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首先， 《条例》 明确了医

保经办部门追偿主体的法律责

任地位。 《条例》 明确规定：

“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用于支付

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的， 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有权依

法追偿。” 这一条款首次将医

保基金的追偿权从原则性规定

升级为可操作的法律工具。

其次， 《条例》 还明确规

定了 5 种医疗费用不纳入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 包括

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的； 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 应

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 在境外

就医的； 国家规定不予支付的

其他费用。

“医保基金追偿工作有助

于维护基金安全， 提高基金使

用效率，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浦

东法院对本起案件的裁判，对

我们如何更好地行使追偿权进

行了示范和指引。 ”陈大可说，

“浦东新区人社局作为法定职

能机关， 责无旁贷地肩负有效

推动医保基金追偿， 切实保障

全体参保人权益的重任。 接下

来， 希望能和相关职能部门持

续探讨非诉源头化解工作机制

的构建， 除通过法律途径起诉

追偿外， 在社会舆论方面加大

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的正面

宣传， 以期更加高效地推动医

保基金追偿工作进一步开展。”

庭审现场：谁来支付医保基金垫付的4万余元？

医保基金追偿难：信息孤岛与制度困局

地方立法：

为追偿权装上“法律引擎”

司法协作
打通医保基金追偿“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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